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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形态称之“封建社会” ,曾被认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结

论。然而 ,通观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 ,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 ,便会发现 ,马克思反对

将西欧历史模式作为普世规则套用于东方国家 ,认为中古世界是多途演进的 ,决非单线直进 。

马克思尖锐批评滥用“封建” ,认为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 ,中央集权君主专

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以马克思论封建的逻辑推断 ,周秦以下中国社会形态不宜被称作“封

建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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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秦至清称之“封建社会” ,曾被推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果实” 。持这种看法的 ,不限于中国国

内 ,不少外国学者也把泛化封建观视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论述

中国前近代社会的特征后说:“所有这些制度和积习的总和可以用‘封建主义’ 一词来概括 。” [ 1] (第 5 页)

另一美国汉学家威廉 罗(William Row e)把关于“封建制度”的诠释分为四类 ,其中第四类便是将封建

社会一直延及“中华帝国晚期”的泛化封建观 ,而威廉 罗明确表示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

义者是持最后的第四种观点 ,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中华民国时期关于革命战略的争论 ,在中国左派学术

圈内 ,这一权力和策略之争反映在 20年代末期的社会史大论战之中 。”
[ 2]
(第 308 页)可见 ,认为在中国社

会史论战中定型的泛化封建观是源自马 、恩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乃一遍及中外的习俗之见 。然而 ,

认真研读马 、恩论著 ,尤其是马克思晚年论著 ,便会发现 ,上述结论其实是大可商榷的 。

一 、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说

马克思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 ,始终坚持历史演进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学术理路 。

(一)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共同规律的探讨

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即开始对于世界历史共同规律进行探讨 ,这在“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 ,同时又

是新时期第一位诗人”的但丁(1265—1321)的论著《世界帝国》中初有显示。而意大利思想家

杨巴蒂斯塔 维柯(1668 —1774)在《新科学》中系统提出关于世界历史共同发展轨迹的设想:神的时代 、

英雄时代 、人的时代 。法国重农学派杜尔阁(1727 —1781)则有神学时代 、形而上学时代 、科学时代的划

分。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1743 —1794)将世界历史分为:第一时期(人类起源到语言发明)、第二时期

(文字发明时期)、第三时期(历史完全成立的时代)。他又在此三段划分的基础上 ,将世界史分作十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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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六期为“黑暗时代” ,相当于“中世纪”或“封建时代” 。

上述学者虽试图表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则 ,但囿于视野 ,不过是对欧洲史(主要是西欧史)的概括。

至 19世纪中后叶 ,随着世界统一市场及世界文化的初步形成 ,视域较为开阔 ,一种新的世界历史描述应

运而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创立的。

众所周知 ,马克思(Karl M arx ,1818—1883)一直致力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探讨 。马克思关于人

类的历史进程 ,有两次重要的总体式表达 ,其一是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所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

力只是在狭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

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

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

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 3] (第 104 页)。

有人把这三个阶段诠释为:自然经济社会 、商品经济社会 、时间经济社会 。但马克思所作三段划分

是从历史主体———人的发展来论定的 ,故不限于经济范域。马克思说的第一种社会形态 ,指人束缚于血

缘纽带 、宗法关系 、等级结构;第二种社会形态 ,指人在形式上获得了不依附他人的独立地位 ,但仍然受

到交换关系物化力量的支配;第三种社会形态 ,人获得自主 、自由的地位。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发展三

形态 ,与从经济形态角度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有明显差别 ,具有更为宏阔的历史包容性 。

其二是马克思 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的一段话———

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 、古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

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 4]
(第 9 页)。

这一人所熟知的论述 ,被视作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普世性阶段划分 。

(二)马克思不赞成将历史进程模式化

马克思注目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探讨 ,但他并未明确规定社会形态诸阶段 ,如前述“亚细亚的 、古

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四段式划分 ,特别加上“大体说来”的前置语 ,以预留讨论的天

地;他更没有像后来斯大林所作的那样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进程给定一种广泛套用的公式。在相当多

的场合 ,马克思特别强调各地区 、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他对于将欧洲史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性

规则 ,抱持批评态度 ,并多次尖锐谴责那种随意将个别推及一般的论者。

1877年 11月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 , 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

(1842—1904)对《资本论》的曲解 ,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套用于东方社会的

作法 ,讲了这样一段话: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

论 ,一切民族 ,不管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

社会劳动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

谅 ,他这样作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也会给我过多的污辱
[ 5]
(第 130 页)。

马克思在这里明白昭示了自己与共性论者(或曰历史发展单线论者)的原则区别 ,尤其明确地指出:

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演化出资本主义),并非是人类各民族必然经历的道

路。马克思在这里为探索中古世界的多元发展路径保留了广阔空间 。在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

的历史进程时 ,我们尤须重视马克思的这一郑重申明 ,重视马克思研究历史问题所表现的注意特殊性的

谨严态度 。而多种泛化封建观的史著恰恰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提示。

马克思关于中国 、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特征 ,有两段名论 ,一为:

在印度和中国 ,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 ,是由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形成的 。 ……由农业

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 ,在这里 ,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 ,提出了极顽强

的反抗[ 6]
(第 412-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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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也即自然经济状态称之“封建社会经济

形态” ,而只是指出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际 ,印 、中等国的实际社会经济形态。依此文语境 ,将当时

的印度 、中国命名为“前资本主义形态” ,较“封建社会形态”更符合马克思本意。

另一段常被征引的论述 ,是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关于印度社会的概括:

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 ,靠着手织业 、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

而自绐自足……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 ,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

固基础……
[ 7]
(第 67 页)

详读此一论述 ,我们无法得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必然导致“封建社会制度”的结论 ,而且 ,

马克思明白宣示 ,此种社会经济结构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可见 ,马克思并未将前资本主义的

印度与中国认定为“封建制度” ,而名之“东方专制制度” 。

在马克思看来 , “氏族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此一西欧模式 ,并不是普世性

的发展系列 ,在印度 、中国等东方国家 ,从氏族社会解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 ,历经的是“东方专制

制度” 。

二 、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昭示对中古世界多途演进的思考

近代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 ,将欧洲价值观 、历史观作为普世性理念 ,以之衡量全人类事物。当然 ,

也有欧洲哲人不赞成此种意识 ,如赫尔德(17442—1803)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提出:“设

想世界各地的居民都必须像欧洲人一样才会生活得快乐乃是妄自尊大 。”马克思发扬这种健全的理念 ,

没有把欧洲历史视作普遍模型 ,而注目于对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的历史个性的具体考察。马克思的这一

努力 ,从他 19世纪 50年代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已经显示出来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提法虽然比较

模糊 ,导致后之论者的聚讼不决 ,然而其昭示的路向则是颇有价值的:以“农村公社 、土地国有 、专制主

义”三位一体的东方诸国的历史进程不同于西欧 ,应当另作概括 。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可能依托于多种历史前提

有别于历史单线进化论 ,马克思长期致力于历史多样性考察。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人类学在欧美

有长足进展 ,晚年马克思对这一学术前沿十分关注 ,他借以从事东方诸民族的古史研究 ,为此做了大量

读书笔记 ,附以若干评述 。从马克思的这些笔记中 ,可以得见这位哲人对古典及中古世界多线进展的思

考。经过对多元世界的研究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非只产生于西欧晚期封建制(有时表

述为“农奴制”)这一种条件下 ,而有可能依托于多种历史前提 ,如东方民族宗法社会瓦解及斯拉夫公社

溃崩等等[ 8]
(第 14-17 页)。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往往表述为“雇佣劳动”)之前世界各地社会形态的多样性 ,马克思说:

在现实的历史上 ,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 ,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

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 ,而在其最恰当的 、划时代的 、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

会存在的形式中 ,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 、等级制度 、劳役和实物收入 、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 、

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 8] (第 14 页)。

这里马克思将西欧式的封建农奴制与东方及斯拉夫的公有制崩溃后形成的制度 ,看作并列 、平行的

制度 ,它们都是奴隶制向雇佣劳动转化的过渡形态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世界历史发展思路 。

(二)马克思展示的多途历史进程

马 、恩晚年都把视野从欧洲扩及到亚洲 、非洲 、美洲 ,通过深入研讨广大地域的人类学材料和经济 、

社会史材料 ,描绘出人类历史进展的丰富图景 。

有学者以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中心 ,参考马克思 、恩格斯晚年的相关论述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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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所作的笔记(“民族学笔记”),将人类历史从古代到中古 ,由中古到近代的多

途发展 ,以简图表示如下:

此表当然还有可推敲之处 ,但阅览此表 ,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 ,有助于走出“原始

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单线直进历史框架 ,认识

古代及中古世界多元异途演进的实际状态。

单线历史观试图将原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世界各地的多种社会形态 ,如亚细亚形态 、斯拉夫

形态 、日耳曼形态 、古典形态(还有未能一一列举的多种形态)塞进一种模型 ,这显然与马 、恩原论相悖。

而且 ,在亚细亚形态内 ,印度 、波斯 、中国与日本又各有特色 ,马克思注意到此种差异 ,认为它们无法置于

一个模式之内统而论之。

(三)马克思民族学笔记近几十年方逐渐被世人认识

作为马克思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晚年(1879 —1882)对摩尔

根 、柯瓦列夫斯基 、梅恩 、拉伯克 、菲尔等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论著作了大量笔记 , 这些被后来称之

“卡尔 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文稿 ,曾“藏之深山无人识” ,它们公诸于世是晚近的事。

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长期积压在大堆遗稿中 ,恩格斯整理马克思遗稿的重点在《资本论》后几卷 ,又

利用马克思作的摩尔根《古代社会》笔记 ,撰写《家庭 、私有制及国家起源》,马克思多数民族学笔记转存

德国社会民主党 。

俄国“十月革命”后 ,列宁于 1920年曾派达 波 梁赞诺夫到西欧调查马 、恩未刊文稿 ,梁赞诺夫

1923年 11月在莫斯科报告调查结果 ,此时离列宁逝世仅两个月 ,身患绝症的列宁显然未及研读这批文

稿。而梁赞诺夫得见马克思的这批笔记有若干与俄共(布)观点相异的论述 ,不仅没有据以重新研讨俄

共(布)观点 ,而是责备马克思晚年做古代社会史笔记表现了“不可饶恕的学究气”[ 9] (第 159-160 页) ,这显

然反映了俄共(布)的态度 。俄共(布)将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埋没了一段时间 ,20 世纪 40—70年

代才陆续由联共(布)及苏共发表。例如 ,马克思写于 1879年 10月至 1880年 10月之间的《马 柯瓦列

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一书摘要》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58年《苏联东方学》杂志第 3 、4 、5 期 ,1959年

《东方学问题》第 1期 ,1962年《亚非人民》第 2期。

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 克拉德对马克思几种笔记加以整理 ,于 1972年以《卡尔 马克思的民族学

笔记》之名出版 ,引起学界重视 。

至于在中国 ,这些笔记的中文译本 ,则迟至 1985年 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卷方基

本刊出(关于菲尔的笔记还在此后发表),距马克思笔记书写时间已逾百年 。时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

交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派诸公 ,当然不可能读到马克思这些以研讨历史多途演进为重心的笔记 ,他们片

面强调社会发展共性论(或曰历史单线进步论),把从西欧史提炼出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递进阶梯视作普世性的不二路径 ,并将此种模式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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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也就不足为怪了 。

今天 ,当我们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诸形态的论说 ,即可发现 ,这位视野开

阔的哲人十分重视各地区 、各民族历史演进的特殊性 ,他并未将印度 、中国等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资本

主义冠以“封建制度” 。

三 、马克思批评滥用“封建”(甲):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

作为严肃的社会科学家 ,马克思一向注重概念 、范畴的准确性 ,他的封建论也坚守“封建”内涵与外

延的精准 ,斥拒滥用“封建”的作法 。

(一)“封建主义”的严格规定性

马克思从来都是立足于对西欧中世纪特定的社会 、经济 、政治状况(如封君封臣 ,农奴制 ,庄园采邑

制 ,领主垄断土地 , 土地不能自由买卖 ,与人身依附并存的领主与附庸间的契约关系等等)来论说

feudalismus的 。他指出:

在欧洲一切国家中 ,封建生产的特点是把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

样 ,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 ,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
[ 9]
(第 223 页)。

这里将封土封臣视作封建生产关系的前提 ,强调封建主控制臣民及土地是封建制度的基础 。马克

思又把人身依附作为封建主义的特色 ,他论及欧洲中世纪时说:

在那里 ,我们看不见独立的人 ,却看见每个人都是互相依赖的 ———农奴与领主 ,家臣与封

建诸侯 ,俗人与僧侣 。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 ,都是以人身的依赖

性为特征[ 10]
(第 60 页)。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的见解与马克思类似 ,他在论述封建所有制时 ,把采邑制度

和领主制度视作“基础” ,而这类制度都沿袭着人身依附性的“隶属形式” 。恩格斯还指出 ,封建制度是由

“采邑和保护关系(依附形式)”得以发展的
[ 11]

(第 147-153 页)。

马克思研究中古社会 ,没有局限于政治制度 ,他十分注意作经济层面的分析 ,尤其注意于土地制度

的分析 ,认为农业是中古经济的主体 ,而农业的基础是土地 ,故考察土地制度是研究封建社会的入手处。

马克思指出 ,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不同于古典的和近代的 ,他就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主义社会的土

地所有权作比较说:前者是“运动的所有权”(bew eg lieche Eigentum), 后者是“非运动的所有权”

(unbew eg lieche Eigentum)[ 12] (第 71 页)。所谓“非运动的所有权” ,指封建领主的土地由王者或上级领

主封赐而来 ,不得买卖与转让 。这种对土地的特权占有 ,具有“不动产的性质” ,马克思称之“已经硬化了

的私有财产”
[ 12]

(第 369 页)。是否保持土地的“非运动性”(或译作“稳定性”),是区分封建制与非封建制

的重要标准。

前文已引述 ,马克思在研究日本社会史材料后 ,发现日本的中古时代存在深重的人身依附 ,土地是

受封领主的政治特权 ,不得转让与买卖 ,形成与西欧中世纪类似的庄园经济 ,这种领主庄园是自给自足

和闭关自守的整体 ,土地具有“非运动性” ,领主对农奴化的庄民实行超经济剥夺 ,因而马克思对日本一

再以 feudalismus相称 。形成对照的是 ,马克思认为印度的情形另具一格 。

(二)非贵族性土地所有制不得列入封建主义

马克思的年青朋友 、俄国学者马 柯瓦列夫斯基(1851 —1916)的《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 、

进程和结果》一书论及 13—17世纪印度被穆斯林征服后的封建化问题 ,认为在英国殖民主义侵入以前 ,

印度因扩大了采邑制和等级制 ,已发展成一种“印度封建主义” 。马克思重视柯瓦列夫斯基的学术贡献 ,

对其论著作详细摘录 ,但不赞成柯瓦列夫斯基将印度及伊斯兰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欧洲封建社会混为

一谈 ,他在摘录《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 、进程和结果》一书时批写的评述指出 ,农奴制和土地不

得买卖等特点均不存在于印度 ,故被穆斯林征服后的印度不是封建社会。马克思在按语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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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 、“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 ,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

制 ,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 ,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

奴制 ,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 ,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 8]
(第 78 页)。

马克思还专门就土地占有的“贵族性”问题加以辨析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是否为封建制的分水岭。

马克思说:

[至于说封建主义(执行监察官任务的封建主)不仅对非自由民而且对自由农民的个人保

护作用(参看柏尔格雷夫著作),那么 ,这一点在印度 ,除了在教田方面 ,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 ;

[罗马 —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见毛勒的著作),在印度正如在罗马一样

少见 。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 ,就是说 ,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 ]不过柯瓦

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个基本差别: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 13]
(第

78 页)。

马克思的结论是 ,印度不同于罗马 —日耳曼因素混合成的西欧式封建主义 ,因为印度的土地占有形

式并非是贵族性的 ,也即并不是“非运动的所有权”(unbew eg lieche Eigentum),西欧封建主义派生出的

对土地的崇高颂歌 ,在印度也就罕见。如此种种 ,印度社会不能纳入封建主义行列。马克思还不赞成柯

瓦列夫斯基把土耳其的军事移民区命名为“封建的” ,认为“理由不足” 。足见马克思在使用“封建”概念

时对泛化倾向的严格防止 。

四 、马克思批评滥用“封建”(乙):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

马克思反对滥用“封建” ,还鲜明地表现在 ,他把政权分裂视作封建主义的要素 ,因而明确主张:中

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封建制度是相背离的。

(一)马 、恩称东方国家为“东方专制主义” ,慎称其为“封建主义”

就政治制度层面而言 ,马克思 、恩格斯历来把东方国家形态称之“专制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 ,并

将其与西欧封建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就笔者阅览所及 ,马克思除将中古日本视作封建社会外 ,未见把包

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中古形态称之封建社会 。这与马克思谨严的封建观直接相关。

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的中文本译者刘北城在该书的《中译者序言》中指出 ,在马 、恩看

来 ,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是不相兼容的概念。刘氏在译者序言中进而论述道:

封建主义的概念最初是对中世纪西欧军事分封制和等级所有制的概括。马克思 、恩格斯

只承认这种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 。因此 ,凡是典型的 、纯粹的封建主义 ,必然是“等级的所有

制” ,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 ,那就不可能有专制主义 。东方社会没有“封建主义” ,只有“东

方专制主义” [ 14](第 2 页)。

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集中显示了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的观点 ,如他在柯瓦列夫斯基

《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笔记批语中指出 ,印度存在集权君主制 ,阻碍了印度社会向西欧式的封建制度

演化 。马克思引用柯瓦列夫斯基的书中文字说明此点:“到蒙古人的帝国末年 ,所谓封建化只发生在某

些区 ,在其他大多数区 ,公社的和私人的财产仍然留在土著占有者的手中 ,而国家公务则由中央政府所

任命的官吏办理 。”[ 13](第 78-79页)

马克思还说:

根据印度的法律 ,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 ,这样一来 ,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

之一便被堵塞了[ 13]
(第 68 页)。

统治权不得在诸子中分配 ,确保了中央集权的传延 ,这正是印度政制不同于西欧主权分割的封建制

之所在。

此外 ,马克思指出 ,印度“没有农奴制” [ 13](第 70页) ,又引述柯瓦列夫斯基的论断说 ,印度“在民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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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没有世袭司法权。”而“农奴制”与“司法世袭权”正是封建制度的显在标志 。无此标志的印度当然不应

归入“封建社会” 。

马克思更尖锐地抨击英国人约翰 菲尔对孟加拉和锡兰社会的性质的错误判断 ,他在《约翰 菲

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中说:“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

构。”[ 13] (第 385 页)

可见 ,在马克思看来 ,“封建”(feudalism)是不得滥用的 ,他对封建社会有明确界定 ,反对以西欧中

世纪的 feudalism 套用东方国家 ,并严厉批评机械类比者。

(二)君主专制发生在封建等级制衰亡的过渡期 ,并非封建主义的固有之义

有学者在论证泛化封建观时 ,常举西欧中世纪晚期专制君主制之例 ,以此说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

制是封建主义的题中之义 ,进而佐证中国秦汉以下两千年的专制王权是封建主义。其实 ,这种论证在逻

辑上是有疏误的 。从概念的内涵规定性而言 ,政权由上而下层层封赐 ,造成政权分裂 ,这是“封建” 的本

义 ,中国 、西欧 、日本的某一历史时段实行此种政制 ,故称“封建” 。这本是顺理成章 、名实吻合的历史学

表述 。至于在“封建社会” 的晚期 ,出现君主专制 ,分权走向集权 ,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 ,这正是“封

建”的变性以至衰亡 ,是“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历史走势 。如中国春秋战国的郡县制及专制君主制 ,

西欧中世纪末期的专制王权及统一民族国家 ,日本江户时期通过参觐交代实行中央掌控藩国 ,这都是与

封建主义相背离的趋向 ,是一种过渡形态 ,而并非封建主义的本有内容。马克思就此发表过题旨鲜明的

意见: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 ,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 ,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 ,中世纪

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 ,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 。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

素决不能是它的产物;……

……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 ,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 10]
(第 341-

342 页)。

马克思用明白无误的语言指出 ,君主专制与封建等级制是相背反的两回事 ,就西欧而言 ,君主专制

是封建等级制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的过渡阶段。因此 ,把君主专制纳入封建主义的基本内涵 ,是直接违

背马克思本意的 。

(三)用马克思逻辑判断周秦以下中国社会形态

马克思很少接触中国史材料 ,但他也从间接史料获悉 ,中国农民“大部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

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 ,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

劳 ,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这里马克思把握住了中国的非封建性特色 ———农民部分

地拥有土地私有权。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森根据马克思的论述 ,将马克思的封建观概括如下:

封建主义主要是指 ,由一个贵族组成的社会阶级对农民依法实行的农奴制和军事保护;这

个贵族阶级享有个人权威和财产 ,垄断着法律和私人司法权;其政治架构是主权分裂和纳贡制

度;有一种赞美田园生活的贵族意识形态
[ 15]

(第 437页)。

这一概括符合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一系列文本的精义。安德森还特别指出 ,马克思所界定的封建

主义“与那几个经常被用于给某一社会贴上‘封建主义’ 标识的简单标签相距何等之远 。”(同上)这里说

的“给某一社会贴上‘封建主义’ 标识的简单标签” ,指的是类似柯瓦列夫斯基给印度社会贴上封建标签

的作法 ,而这种把土地可以买卖的经济制度 、专制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列为封建主义标识的理路 ,正是

本书所评析的泛化封建观 。马克思对这种滥用“封建”的作法一再给予批评 。

综览马 、恩论著即可发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封建主义的概括与泛化封建观相距何其悬远 

马克思虽然没有就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发表具体意见 ,但依照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著作

的评论逻辑来分析 ,中国秦汉至明清显然不属于封建社会 ,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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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明清 ,农业生产者的主体是人身自由的农民而并非有法定人身依附的农奴 ,不存在占优势地

位的农奴制;

自战国以降 ,土地可以买卖 、转让 ,贵族世袭土地制不占主导;

中国又有着比印度更加完备 、更加强势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 ,阻止向西欧国家权力分散的领主封建

制那样的社会形态发展。

综上诸点 ,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 ,显然与马克思 、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 。

马 、恩关于封建社会的研究 ,与西欧北美史学界的封建社会研究大体一致。西方史学界不赞成将西

欧中世纪模式作为普世型范套用其它地区 ,只是谨慎地把 feudalism 用之于具有可比性的异域 ,如日本

中世及近世 ,中国的西周与魏晋。故脱离中国传统史论的泛化封建说 ,也远离了西方史学主流 。

如前所述 ,日本与西欧的中古形态存在类同性 ,中国则另有特色 ,把秦汉至明清的“中古中国”说成

与西欧中世纪同型的封建社会 ,其错置自见。按照中国历史的自身轨迹 ,如实归纳中国历史的分期 ,概

括各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 ,并慎选中义与西义彼此通约的名目加以表述 ,方为求得真解的正途 。一位马

克思传记作者论及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的价值时 ,讲了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当年所能掌握的材料在今天看是不足的 ,但他的方法比后来那些认为全世界都要

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人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那种机械的 、单线的社会发展观事实上几乎

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引进了死胡同 ,不能前进半步。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 ,是不是可以从马克思

本人的启发中 ,摆脱马克思主义的赝品 ,走出那些自己制造的永远纠缠不清的无谓争论 ,开辟

一条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路呢 [ 16](第 400-401页)

这番话可能过于愤激 ,然其大意值得我们思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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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w as taken as be known as the conclusion of Marx ist histo rio graphy to name

feudalist ic society fo r Chinese so cial fo rmation f rom Qin to Qing Dynasty. But if w e take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feudalistic so cial theo ry of K. M arx , especially the ethnolog y note s in his

tw ilight y ear s , we can f ind that M arx w as opposed to applying histo rical pat te rn of Western Europe as

universal law to understand eastern countries mechanically , and he also held that the evolution o f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w as through mul tivariate channels , not a sing le one. M arx gave a sharp crit icism

to abuse “ feudal” , and considered that the feudalism w as no t compatible w ith non-nobility land

ownership and centralized monarchy. By M arx’ s logical , the Chinese social fo rmation f rom Zhou and

Qin Dynast ies should no t be lo oked as feudalistic so ciety .

Key words:Feudalistic so ciety ;feudalism;so cial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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